
乐 山 市 教 育 局 
 

乐教函〔2016〕168 号 

 

乐山市教育局关于成立 

乐山市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

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 
 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教育局： 

为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，统筹全市义务教育

资源均衡配置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

均等化，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成立四川省改善贫困地

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》

（川教厅办函〔2014〕88 号）要求，经商有关部门，决定成立

乐山市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

及办公室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张弘兼任，

成员分别由市级有关部门和局内科室负责同志组成。领导小组的

主要职责是：按国家和省、市要求，统一领导和部署全市全面改

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，研究解决工作

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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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公室主任由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罗仕金兼任，副主任

由市教育督导室李文林主任兼任，成员分别由市级有关部门和局

内科室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组成。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：落实省、

市领导小组指示，拟定具体工作目标，组织指导全市各地编制工

作规划，推进项目实施工作，检查督导实施进度，推广先进经验，

推动信息公开公示等。 

联系人：谭如意   联系电话：2433543 

 

附件：乐山市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

 

 

乐山市教育局 

2015 年 1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- 2 - 

盖章单位：sfw-lssjyuj
盖章时间：2016-8-8 9:05:39



附件： 

 

乐山市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

学条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
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  张  弘 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  罗仕金   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

          付宗文   市发改委社会发展科科长 

          荣  蓉   市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 

          郑雪卉   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

          李文林   市教育督导室主任 

          杨汉林   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

          李金文   市技装处处长 

二、办公室 

主  任：  罗仕金   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

副主任：  李文林   市教育督导室主任 

成  员：  张  洁   市发改委社会发展科副科长 

          江  燕   市财政局教科文科副科长 

          谭如意   市教育局计财科副科长 

          曹嘉木   市技装处教育装备管理科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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